附件2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有效期届满继续实施起草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现就《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有效期届满后继续实施并公开征求意见事宜，作如下说明。

一、相关背景
草原监督管理职能由农业农村部门转隶至林草部门后，农业农村部废止了原农业部于2005年制定的《草畜平衡管理办法》。按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省林草局于2023年制定并公布实施《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实施以来，在推进全省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办法》明晰了草畜平衡和草原禁牧休牧含义，明确了省、州、县各级林草部门对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的工作责任和监管措施，有效促进了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的监督管理，草原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保护。
二、主要内容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共19条，分四个部分。第一条至第四条，主要说明制定的背景依据和适用范围，并说明了草畜平衡和草原禁牧休牧的含义；第五条至第十一条，提出了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的相关要求，明确了省、州、县各级林草部门的工作责任和监管措施；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明确了草畜平衡和草原禁牧休牧制度公示制度、工作核查机制和社会监督制度等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明确了对违反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规定的行为进行追责问责，并对施行时间进行了说明。
三、其他说明

目前，《办法》两年试行有效期即将届满。经初步评估，该《办法》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实践中有序运行，拟在有效期届满后继续实施。根据《四川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现按程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